
  

臺北市立大學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設置暨審議要點 

105年 03月 22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 3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

稱教練)之績效評量，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

審議準則」，訂定「臺北市立大學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設

置暨審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為辦理下列事項，設立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評委會)： 

一、訂定有關教練績效評量之作業程序及時程。 

二、擬訂有關教練績效評量之基準。 

三、評量有關教練之訓練指導績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及年度成績考核。 

四、其他有關教練評量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本評委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校長或其指定人員為召

集人。其餘委員由召集人遴聘具有體育專長及相關實務或學術經

驗之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前項委員之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任期間出缺時，

應予補聘，其任期至當期屆滿為止。 

第四條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應指

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五條  本評委會之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但有關教練績效評量服務

成績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決議。 

     本評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本評委會為第一項決議時，應行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及決

議人數。 

第六條  本評委會進行審議時，得邀請受評量教練、關係人、專家學

者或受評量人服務單位指派人員到會說明。 

  績效評量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評委會決議，推

派委員三人以上進行現場訪視後，並於會議時提出報告。 



  

     本評委會為教練績效評量服務成績不通過之決議前，應給予

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七條  本評委會委員之迴避，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

三條之規定。並不得與受評量教練及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

觸。 

     本評委會委員對於評量事件之審議及相關事項，應予保密。 

第八條   教練每服務滿三年（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應接受績效評量；

不包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所定之另予成績考

核。經轉入本校者，他機關學校之專任運動教練服務期限應合併

計算。 

      教練因出國進修、借調、留職停薪、懷孕分娩、流產、養

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延長病假、公假達六個月以上或遭受其他重

大變故者，得於績效評量前檢具證明文件，經本評委會審議，簽

請校長核准後，延後辦理績效評量，並自原因消失返校服務之次

年度起，併計其前後未受績效評量之服務年資，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 

第九條  教練之績效評量依下列類別及配分辦理(如附表)： 

一、 訓練指導績效，佔百分之六十五。 

二、 專項運動推廣績效，佔百分之二十。 

三、年度成績考核，佔百分之十五。 

     前項績效評量總分以六十分為通過評量；績效評量不通過者

不予續聘。 

     績效評量總分未達七十分者，由體育室給予適當輔導，並追

踪其成效。 

           第一項評量類別及配分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

一日施行。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教練之訓練指導績效評量積分應依下列方式採計： 

一、團體運動種類同一團隊之績效或個人運動種類同一選手之

績效，於教練接受評量期間內，以最高一次給分基準核計

之。 

二、團體運動種類之績效，以個人運動項目給分基準乘以三倍

核計之。 



  

三、訓練指導績效獲獎積分採計，限競賽秩序冊登記為指

導教練並為受評量教練實際訓練之校區學生，凡與指

導訓練無關之職稱，其積分均不得採計，如有特殊情

形由本評委會認定之。 

      訓練指導績效所列之給分項目與教練專長項目不符者，不

得採計。 

第十二條  當學年度應受績效評量之教練，須於九月檢具應受評量三

年期間之相關資料送交體育室協助查證分數，未提出者，視為

未通過評量。 

       經體育室協助查證分數後，於十一月底將績效評量表連同

相關證明文件提交本評委會評定，評量結果核定後，以書面通

知受評量教練。 

第十三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表：臺北市立大學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 

 

類別 序號 評分項目基準 給分基準 
自評 

分數 

體育室 

查證 
備註 

訓 
練 
指 
導 
績 
效 
65 
％ 

1 在校生獲得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100   
1. 團體運動種類同

一團隊之績效或

個人運動種類同

一選手之績效，於

教練接受評量期

間內，以最高一次

給分基準核計。 

 

2. 團體運動種類之

績效，以個人運動

項目給分基準乘

以三倍核計。 

 

3. 訓練指導績效獲

獎積分採計，限競

賽秩序冊登記為

指導教練並為受

評量教練實際訓

練之校區學生，凡

與指導訓練無關

之職稱，其積分均

不得採計。 

 

 

2 在校生獲得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95   

3 在校生獲得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90   

4 在校生獲得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85   

5 在校生獲得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80   

6 在校生獲得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75   

7 在校生獲得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70   

8 在校生獲得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65   

9 在校生獲得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60   

比賽類別 名次 金 銀 銅  

10 

全國運動會 

30 25 20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組   

全國大專單項錦標賽公開組   

11 
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之全國錦標賽

最優級組 
20 15 10   

12 
指導學生獲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大專聯賽、大專單項錦標賽一般組 
15 5 3    

14 全國大專聯賽公開組 
名次 1 2 3 4 

   
分數 35 30 25 15 

15 
擔任國光獎章賽事之國家代表隊教

練 
15    

16 
在校生入選國光獎章賽事之國家代

表隊 
每名 10 分    

      

   總分    

   最高採計分數   最高採計分數為 100
分 



  

類別 序號 評分項目基準 給分基準 
自評 

分數 

體育室 

查證 
備註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20 
％ 

項目 輔導學生從事專項運動推廣 分數 積分 總分  

1 畢業後從事運動相關工作 5  

  

單位:每人次 

2 
擔任運動相關社團指導老師或到基

層端協助指導訓練工作 
5  單位:每人次 

3 擔任競賽裁判或工作人員 3  單位:每人次 

4 取得運動相關證照 5  單位:每人次 

5 繼續升學並參與專項運動競賽 5  單位:每人次 

項目 教練從事專項運動推廣 分數 積分 總分  

1 擔任相關國際研(講)習會講師 20  

  

單位:每次 

2 
擔任國光獎章賽事之國家代表隊非

教練職務 
15  單位:每次 

3 
擔任全國運動會縣市代表隊教練職

務 
10  單位:每次 

4 擔任國內研(講)習會講師 5  單位:每次 

5 擔任國內競賽裁判或工作人員 10  單位:每次 

6 擔任專項運動社團指導 15  單位:每學期 

  最高採計分數   最高採計分數為 100
分 

受評教練簽章： 
 

體育室分數查證： 
 
□ 相符           不相符： 

               分數為   分 
體育室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 
 

評分項目基準 原始分數 加權計分後分數 

訓練指導績效(65%)   

專項運動推廣績效(20%)   

年度成績考核(15%)   

                           總分 
 

 
                                                         主席簽章: 

 


